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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
（2025年 3月 26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 2号公布 自 2025

年 5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，改善城市生态环

境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城

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城市生活垃圾收集、运

输、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。

本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包括卫生清扫、居民小

区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卫生费和特种垃圾处理费。

第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按照规范有序、便捷高效

的原则，进行征收管理。

凡在本市市区内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

经营者、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，均应按本办法交纳城市生活

垃圾处理费。



银川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享受抚恤补助的家庭、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，凭相

关部门提供的有效证明材料，经市城管部门核实，可以免征收城

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、县人民政府按程序制定

并公布执行。

（一）居民每户每月 4.00元，暂住人口每人每月 2.00元。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工业、驻银单位

的本年度在职职工（含临时工、合同工、留聘人员），每人每月

2.00元。

（三）设有摊位的市场（包括农副产品市场）、各类零星占

道摊位，每摊位每天 1.00元。

（四）有床位的行业（床位、在职职工）宾馆、旅社、招待

所、医院，每床每月 2.00元、每人每月 2.00元。

（五）餐饮业 50平方米（含 50平方米）以下 1.00元/月·平

方米；51平方米—100平方米（含 100平方米）0.90元/月·平方

米；101平方米—200平方米（含 200平方米）0.80元/月·平方米；

201平方米—500平方米（含 500平方米）0.70元/月·平方米；501

平方米—1000平方米（含 1000平方米）0.60元/月·平方米；1000

平方米以上 0.50元/月·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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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休闲娱乐业 50平方米（含 50 平方米）以下 0.80元/

月·平方米；51平方米—100平方米（含 100平方米）0.70元/月·平

方米；101平方米—200平方米（含 200平方米）0.60元/月·平方

米；201平方米—500平方米（含 500平方米）0.50元/月·平方米；

501平方米—1000平方米（含 1000平方米）0.40元/月·平方米；

1000平方米以上 0.30元/月·平方米。

（七）其它营业网点 50平方米以下（含 50平方米）0.60元

/月·平方米；51 平方米—100 平方米（含 100 平方米）0.50 元/

月·平方米；101 平方米—200 平方米（含 200 平方米）0.40 元/

月·平方米；201平方米—500平方米（500平方米）0.30元/月·平

方米；501平方米以上 0.20元/月·平方米。

（八）各类建筑、装修垃圾、渣土由城管部门负责清运的

30.00元/吨；自行清运到指定地点的 5.00元/吨。

第五条 市发改委会同市城管部门负责对制定、调整市区内
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提出意见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市发改委、财政部门应当建立收费标准执行情况后评估制

度，对收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测或定期审核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市城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核定管理和宣传工作，

税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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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机关、学校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体经

营者由市城管部门对其费源信息进行核定并推送至税务部门，由

缴费人自行在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场所等涉税渠道进行费款

缴纳；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税务部

门确定的代征单位进行代收。

第七条 对受委托的代征单位可按实际征收额给予 3%—

5%的代征手续费，专项用于征收业务费。

第八条 代征单位向缴费人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时，应

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。

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实行收支

两条线管理，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处置费用

及征收管理费用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、截留、滞留、挤占、坐

支、挪用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非税收入资金。

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拒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城市生

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，经税务部门催缴，仍不缴纳的移送

县（市）区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对单位

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

款，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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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元的罚款。

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或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或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

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银川市人民

政府 2004 年 10月 22日公布的《银川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

收管理办法》（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 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